附件1

岳池县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2）

	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是否涉企
	是否行政审批前置
	是否涉进出口环节
	收费文件依据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单位
	收费标准
	备注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交通服务收费
	1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公共文化、交通、体育、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库、泊位），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是
	否
	否
	岳发改〔2021〕93号


	县发展改革局
	县公安交警支队
	岳池交通投资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中小型机动车3.00元/次·辆（跨时段重新计费）；收费管理时段8:00至21:00；临时停放时间不足30分钟的车辆，免收停车服务费。
	城区机动车临时占道停车收费标准

	
	
	
	
	是
	否
	否
	岳发改物价〔2017〕82号


	县发展改革局
	县教育科技和体育局
	岳池县天乐文体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中小型车5.00元/次。（30分钟以内免收停车费，超4小时后加收1.00元/小时），每天停放服务费最高收费为15.00元。


	体育馆西区车辆停放收费标准

	交通服务收费
	1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政府投资建设（设立）的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是
	否
	否
	岳发改〔2018〕148号

岳发改〔2019〕75号


	县发展改革局
	县公安交警支队
	停车设施经营单位
	中小型车5.00元/次。30分钟以内免收停车费，超4小时后加收1.00元/小时（岳池综合客运枢纽站地下停车场超过30分钟按1小时计算,收费2.00元。超过1小时后每小时加收1.00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每天停放服务费最高收费为15.00元。

大型车辆8.00元/次。30分钟以内免收停车费，超4小时后加收1.00元/小时，每天停放服务费最高收费为20.00元。
	南门片区公共停车场、岳池综合客运枢纽站地下停车场车辆停放收费标准

	公共事业服务收费
	2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是
	否
	否
	广市物费〔2006〕55号
	市发展改革委
	市城管执法局
	公共供水企业代征
	按用水量城市居民0.40元/立方米，非居民0.55元/立方米；交通运输车辆10元/车月，自运垃圾60元/吨，自备水源0.40元/立方米  
	岳池城区、石垭场镇

	其它特定服务收费

其它特定服务收费


	3
	住房物业管理费
	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和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收费
	否
	否
	否
	岳发改〔2021〕205号
	县发改部门会同县住建部门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物业服务企业
	一级无电梯住宅：0.80元/平方米·月；电梯住宅：1.50元/平方米·月。二级无电梯住宅：0.70元/平方米·月；电梯住宅：1.20元/平方米·月。三级无电梯住宅：0.55元/平方米·月；电梯住宅：1.00元/平方米·月。四级无电梯住宅：0.45元/平方米·月；电梯住宅0.90元平方米·月。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收费不超过二级服务指导价标准。

	

	
	4


	危险废物处置费
	医疗废物处置费
	是
	否
	否
	广安发改〔2011〕658号
	市发展改革委
	市生态环境局
	医疗废物处置经营单位
	有编制床位的按实际占用床位数：1.91元/床日，门诊按0.10元/人次；无编制床位的个体诊疗室按营业面积：50ｍ2（含50ｍ2）以下的40元/家月，51--100ｍ2（含100ｍ2）60元/家月，100m2以上的80元/家月；村卫生室按个体诊疗室的50%收取，每家每月20元；
康复医院、疗养院、精神病院、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采供自站按应收床位占有数、门诊人数计征总额的40%计收；
纯中医专科医院按应收床位占有数、门诊人数计征总额的70%计收。
	市级定价

	
	
	教育收费
	课后服务收费
	否
	否
	否
	岳发改〔2019〕763
	县发展改局局
	县教育科技和体育局
	教育部门
	中小学校内课后服务收费按照4.00元/生.课时的标准收取，每天不超过2小时，每生每月不超过160元。建档立卡困难户免收课后服务费。
	

	
	
	教育收费
	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
	否
	否
	否
	广安发改〔2021〕442号
	市发展改革委
	市教育体育局
	校外培训机构
	15元-25元每课时。上浮不超过10%，下浮不限。
	


  备注：1、此表项目为县级权限范围内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事项。
2、“水电气安装费”仍按现行政策执行，并按国家和省、市有关工作安排进行规范。

附件2

岳池县政府定价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2）
	序号
	收费项目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备注

	1
	地（矿）产交易手续费
	自然资源
	川价发〔2006〕229号

川发改价格〔2015〕86号
	企业和个人
	详见文件
	地（矿）产交易中心（所）
	省级定价

	2
	司法服务收费
	司法
	川发改价格〔2017〕211号

川发改价格〔2017〕310号

川发改价格〔2019〕266号
	企业和个人
	
	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
	省级定价

	3
	生猪定点屠宰服务收费
	农业
	川办函〔2007〕246号及各县级人民政府收费文件
	企业和个人
	
	生猪定点屠宰机构
	省定事项

	4
	医疗废物处置费
	生态环境
	川发改价格〔2011〕1176号

广安发改〔2011〕658号
	企业和个人
	
	医疗废物处置单位
	市级定价


备注：1、目录清单中的有关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定价部门负责解释，具体收费标准详见文件。

 2、2022年，岳池县无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进出口环节涉企经营服务收费和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目。

3、生猪定点屠宰服务收费标准按现有价格政策执行，待《四川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修订后，按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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